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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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各位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3日
發文字號：106高建師紀字第064號

速別：普通 

附件：本會會員輪值服務辦法、本會會員輪值服務勾稽申請建造（雜項）執照文件申請掛號處理要點各一份
主旨：本會為配合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於106年3月1日起實施「建造（雜項）審查作業自主檢查確認表」業務，會員輪值工作將增加校對建築師建造執照申請案件及勾稽作業，爰此會員輪值將重新辦理報名(原106年輪值名單取消)，有意願參加106年度輪值工作之會員，請參閱說明，並請於106年2月16日（四）前向本會林盈君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報名本次輪值服務工作，須符合會員輪值服務辦法第二條外，另須依本會會員輪值辦法第六條規定執行工作，協助審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造（雜項）執照審查作業」自主檢查確認表，執行掛號送審文件勾稽作業及參加本會法規委員會106年2月15日於正修科技大學舉辦「建築師自主檢查表、執照各類建築執照審查作業標準作業程序」講習，以符合「會員輪值服務勾稽申請建造(雜項)執照文件申請掛號處理要點第七條：輪值建築師應參加本會舉辦之本處理要點講習」規定。
二、本會會員輪值服務辦法第二條：本會會員均得參加輪值工作，輪值表由理事會議決。惟有下列情形者不得參加：

【一】違反本會章程第三章第十二條及第四章第十六條規定者。
【二】加入本會年資未滿三年者。

三、106年常年會費尚未繳交之會員，請先行繳納後方得報名。
四、參加輪值會員須同意說明一所列服務項目及規定，請自行斟酌是否報名。
五、檢附「本會會員輪值服務辦法」及「本會會員輪值服務勾稽申請建造（雜項）執照文件申請掛號處理要點」詳附件。
六、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進行線上報名：http://www.kaa.org.tw/ (首頁→最新活動→本會活動)或傳真報名(FAX：07-3224691 07-3133855)。

七、承辦人：林盈君。

理事長
106年會員輪值服務工作報名表(重新報名)

會員證號碼：
建築師簽名：
聯絡電話（手機）：
□ 是□ 否 已報名參加本會法規委員會106/2/15(三)於正修科技大學舉辦「建築師自主檢查表、執照各類建築執照審查作業標準作業程序」講習會 。 
　　　　　　　　　　　　　　　　　　　　　　　　　　　　　　
註：1、請於106/2/16前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www.kaa.org.tw/ 首頁→最新活動→本會活動)或回傳公會FAX：07-3224691 07-3133855。
2、報名成功名單將於106/2/22公告於本會網站： 首頁→最新訊息→公會公文。
附　件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會員輪值服務辦法

第二屆第十八次理事會議修訂通過自七十二年元月一日起實施

第四屆理事會第卅五次會議修訂通過自七十七年二月一日起實施

第五屆理事會第卅五次會議修訂通過

第八屆理事會第廿二次會議修訂通過

第十屆理事會第廿八次會議修訂通過

第十四屆理事會第廿三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目    的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章程第六條訂定，目的在維護優良風紀，促進會員間聯誼，並就專業知識方面對需要之民眾，提供解釋以加強社會服務工作。

為協助建築主管機關或受委託執行特定事項得另訂處理要點，其內容由理事會依實際需要訂定之。

第二章  輪值辦法

第 二 條  本會全體會員均得參加輪值工作，輪值表由理事會議決。

          惟有下列情形者不得參加：

(一)違反本會章程第三章第十二條及第四章第十六條規定者。

 (二)加入本會年資未滿三年者。

第 三 條  輪值時間自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止，惟仍應完成掛號截止前所受理之申請案件。

第 四 條  凡擔任輪值會員應按時到場工作，並確實克盡輪值之職責。

第 五 條  當日輪值之會員如因故無法出席時應於前一日中午十二時前告知公會，以利本會輪值服務之調派作業。

第三章  工作執行

第 六 條  輪值服務工作包括下列各項：

(一)解答民眾對建築法令之疑難問題。

(二)依掛號紀錄表所列事項，校對建築師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案件及勾稽其相關文件。

(三)其他服務事項。
第 七 條  輪值人員對於前條二項發現缺失時，得要求設計建築師補充或更正，如發生疑義時，得要求解釋，必要時填寫紀錄卡，以憑處理。

第四章  一般規定

第 八 條  送件至公會掛號時間規定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逾時者移次辦公日校對，如遇禁建、限建、法令修改等特殊狀況時，送件時間臨時調整之。

第 九 條  會員送件掛號應迴避自己輪值校對日期。

第 十 條  未經輪值人員簽署之案件一律不予代送掛號。

第十一條  輪值人員之車馬費，由理事會議決之。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會員輪值服務
勾稽申請建造（雜項）執照文件申請掛號處理要點
第 一 條  依據本會會員輪值服務辦法第一條訂定「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會員輪值服務勾稽申請建造（雜項）執照文件申請掛號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處理要點)。
第 二 條  建築師申請掛號轉送建造（雜項）執照，應依本處理要點檢附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造（雜項）執照審查作業」自主檢查確認表。
第 三 條  本會輪值建築師除依本會會員輪值辦法第六條規定執行工作外，並須協助市府工務局，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造（雜項）執照審查作業」自主檢查確認表，執行掛號送審文件勾稽作業。
第 四 條  輪值建築師應依自主檢查確認表之表列項目勾稽掛號申請文件是否備齊並做成記錄，文件未備齊者由本會彙整後於次日通知申請建築師領回補正；建築師應同時檢附補正後自主檢查確認表及原經本會勾稽之自主檢查確認表，再送交本會掛號，值班建築師僅勾稽須補正之文件，前次已經值班建築師勾稽備齊之文件不再重覆勾稽。
申請掛號建築師勾選並簽名「申請掛號文件有缺漏者，仍請公會逕轉送建管處掛號」，本會應配合辦理，輪值建築師仍應按規定執行文件勾稽作業。
第 五 條  輪值建築師執行自主檢查確認表勾稽作業，須至當日本會受理掛號案件全部處理完成為止。
第 六 條  每日輪值建築師派任二位，必要時得視需要調整人數，每人每日輪值費由理事會議決之。
第 七 條  輪值建築師應參加本會舉辦之本處理要點講習。
第 八 條  輪值建築師若未善盡本處理要點應執行職責，紀律委員會得報請理事會取消該年度輪值與下年度輪值之資格。
　　　　　違失情節重大者依本會章程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建築師向本會申請掛號轉送建造（雜項）執照，應依本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於掛號時向本會繳交「行政作業費」，繳交費用為法定總工程造價（或所增加法定總工程造價）之1/10000，繳費上限新台幣10000元，下限新台幣200元。
於本會掛號經輪值建築師勾稽文件未備齊，領回經補件再行掛號且未增加工程造價者，視為同一作業流程，免再繳納該行政作業費。於法定程序有效期限內之退件重掛案件且未增加工程造價者，亦同免再繳費。
第 十 條  本處理要點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66號23樓


電話：07-3237248分機14


傳真：07-3224691


連絡人：林盈君


E.MAIL：kaa@kaa.org.tw











